
             
 甄選職務再設計助聽器友善廠商流程圖 

 
                                                                                

 

 

 

 

 

 

 

 

 

 

 

 

 

 

 

 

 

 

 

 

 

 

 

 

 

 

 

 

 

 

 

 

各輔具於職場環境下   

試用至少五個工作天 

提供工作輔具建議 

職場聽覺能力改善指標 

審查未通過 

告知退件或予以補正 

 

審查通過 

每半年進行審查 

繳交資料至「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

彰投分署」諮詢服務及給付科 

 

甄選公告 

繳交 

廠商基本資料暨審查表 

試用同意書 

助聽器廠商且願

意配合試用者 

書面審查 

必要時得實地訪視 

邀集專家暨職再委員

組成審查委員會 

於網站公告 

列為友善廠商名單 

依據個案選擇 

及廠商投遞順序 

媒合試用 

個案須出具立案醫療院所

或經主管機關設置或委託

辦理輔具資源單位等擇一 

單位開立之聽檢資料，並

經委員訪視後 

廠商出具輔具規格 

. 聲場測試、耦合測試、真耳測試、 

聲電分析至少兩種結果。 

.個案填寫職場聽覺能力改善指標 

 

召開審查會議 

依據個案試用後情形、效益比較、價

格等指標，決定補助內容 

附件五 


